2006年广西科技活动周各市工作任务及要求
一、各市请积极组织企业项目参展，各市展位分配任务如下：

南宁市（含高新区）540ｍ2（60个展位）
桂林市（含高新区）405ｍ2（45个展位）

柳州市（含高新区）405ｍ2（45个展位）
北海市（含高新区）270ｍ2（30个展位）
梧州市270ｍ2（30个展位）
玉林市198ｍ2（22个展位）
钦州市198ｍ2（22个展位）
防城港市99ｍ2（11个展位）
贵港市198ｍ2（22个展位）
贺州市99ｍ2（11个展位）
来宾市198ｍ2（22个展位）
崇左市198ｍ2（22个展位）
河池市198ｍ2（22个展位）
百色市198ｍ2（22个展位）
二、各市请务必按以上展位分配要求完成任务，并于12月10日前将展位搭建图（特装布展效果图或标准展位搭建图）送交自治区科技活动周筹备办公室。

三、展位费：
1、每个标准展位（3ｍ2×3ｍ2）2000元/个，配置标准展架、二盏射灯、一张桌子、二张椅子、1个220V电源插座、展位楣板。
2、空地面积200元/每平方米。不提供任何配置。

四、国家级和自治区级技术中心、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人才小高地、制造业信息化由自治区科技活动周筹备办公室集中组织在自治区“十五”成果展区展出，请各市协助自治区科技活动周筹备办公室组织本地有关单位参展。

五、《联络员报名表》请于11月30日前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至自治区科技活动周筹备办公室，以便区筹备办方便联系工作，宣传员负责活动期间的宣传工作并于2006年1月9日前将本市的总结报送区筹备办宣传组，统计员负责每天各市团成交统计并于每天17：00报送到区筹备办。
六、《参展项目登记表》请于11月30日前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至自治区科技活动周筹备办公室，以便编印参展项目汇编。

七、《技术需求项目表》请于11月30日前发送至自治区科技活动周筹备办公室，以便区筹备办与有关高校院所对接，对接成功的项目务必在科技活动周期间派代表参加洽谈。

八、有需在科技活动周期间推介项目的单位请于11月30日前将《项目推介申请表》填好发送至自治区科技活动周筹备办公室，以便区筹备办安排推介会场等。

九、科技活动周将集中组织一场项目签约，时间初定在1月7日下午，签约项目请填写《签约项目登记表》，于12月20日前报自治区科技活动周筹备办公室，每个市要求有1项以上的合同项目签约（签约文本自备）。
十、优秀成交项目展是展示我区各市“十五”期间的“三引”成果，展示采用统一制作方式，请各市务必重视收集项目资料，于11月30日前将《优秀成交项目登记表》填好送至自治区科技活动周筹备办公室，并于12月10日前将2-3张项目图片送区筹备办，参展项目不需交纳制作费用。

十一、各市除了组织项目展示外，必须发动动员当地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活动周各项活动，组织专业观众参观任务如下：

南宁市10000人
桂林市2000人

柳州市2000人
梧州市1000人
北海市1000人
玉林市1000人
钦州市2000人
防城港市1000人
贵港市1000人
贺州市1000人
来宾市1000人
崇左市3000人
河池市1000人
百色市1000人

十二、各市升空广告汽球任务分配：
南宁市：4个
桂林市：3个

柳州市：3个
梧州市：2个
北海市：2个
玉林市：1个
钦州市：1个
防城港市：1个
贵港市：1个
贺州市：1个
来宾市：1个
崇左市：1个
河池市：1个
百色市：1个

十三、《项目洽谈成交情况统计表》必须每天17：00前报送到区筹备办。
十四、自治区科技活动周筹备办公室将对各市的组织工作进行评比，评比内容主要依据各单位的组织机构、展位数、参展单位数、参展项目数、布展效果、观众组织、签约成交、项目配对洽谈、消防安全措施落实、宣传工作等情况确定。

十五、各单位请于12月20日前将有关费用转付以下指定帐户。

收款单位：广西技术市场

帐　　号：0701012090006020

开户银行：南宁市商业银行科技支行
十六、未尽事宜请与区科技活动周筹备办公室联系。

赵忠平：0771-5846949，2093858，13607889205
肖　岚：0771-5846942，2093860，13317612801
                　　      　　广西科技活动周筹备办公室

                　　        　　二00五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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